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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沈明德

電話：02-27208889轉8518

電子信箱：bm1792@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照字第11061396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0、簽到結果 (14772330_1106139621_1_ATTACH1.pdf、

14772330_1106139621_1_ATTACH2.doc)

主旨：檢送本處110年3月11日研商建造執照涉及消防車輛救災活

動空間議題專家學者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處110年3月5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106133118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二、與會單位如有補充意見，請於文到7日內函復本處，俾便續

處。

正本：林慶元教授、林宜君教授、許宗熙建築師、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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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研商「建造執照涉及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

議題專家學者會議」會議紀錄 
壹、時  間：110 年 03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0 分 

貳、地  點：市政大樓 2 樓南區 S216 會議室 

參、主持人：劉處長美秀                                   記錄：沈明德 

肆、主席致詞 

伍、業務報告： 

查內政部發布訂定之「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範消

防車輛救災之相關規定。該原則規範之消防車輛救災所需空間，係以建物

樓層分為五層以下、六至十層、十層以上之規模應留設不同之消防車輛救

災活動空間(以下簡稱救災空間)。 

惟本市 6 公尺以下道路甚多，倘類此基地因條件不足以於基地內檢討

救災空間，亦受限道路寬度無法劃設，則建物層數必須限縮以符合規定，

將產生無法完全使用容積致土地無法有效利用問題。 

本處會前先於 110 年 2 月 8 日與消防局、交工處先就相關研討議題開

會討論（如附件），本次為收集各界意見，爰召開本會議。 

陸、討論事項：會議採三個議題不分先後由各專家學者及與會單位依序發言綜合

討論。 

劉處長美秀： 

一、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拆除重建計畫，在狹小巷道其雲梯消防車輛救

災活動空間劃設困難。 

二、建管處於 2 月 8 日會議後，再次內部討論處理方案，依危老建築物取得

容積獎勵後，預估以樓層 10 層至 13 層居多，如基地可設置 6 乘 12 公

尺救災活動空間，建議樓層放寬為 6 至 13 層建築物適用，但須於 9 樓

面臨道路側設置等待救援空間，是該樓層以上建築面積二分之一，且有

單獨通道與防火材料或防火門窗等設備，是否可行，另基地留設淨寬度

4.1 公尺以上救災活動空間，於於 5 層樓設置等待救援平臺等，是否可

放寬至 10 層，提請討論。 

三、危老重建計畫已有 600 多件、申請建築執照有 300 多件，遇有困難案件

粗略估算也有 20 件以內，詳細數量則要全部清查計算。 

四、危老案件採用通案處理原則，以加強內部設施設備，縮減救災活動空間

尺寸之建築物，為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理，本處亦考量增加公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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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 

五、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已在臺北市行之有年，此時難以不執行，

雖六都並非必要，而臺北市執行多年難以放棄。 

羅總工程司文明： 

一、本次會議有增加處理方案建議部分是 2 月 8 日會議之後草擬的，請消防

局先就新增處理方案提供意見。 

臺北市政府消防局： 

一、有關剛才劉處長所提 6 公尺 X12 公尺救災活動空間放寬 9 至 13 樓適用，

這是今日臨時提出的討論，業務單位初步回應，本次討論因容積獎勵，

建築物樓層層數增加，而無法依指導原則劃設雲梯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

間案件，為針對其救災需求去做確認，原則上 6 樓以上是 30 公尺雲梯

車，10 樓以上是用 50 公尺雲梯車。30、50 公尺雲梯車長寬尺寸是經過

實際確認，指導原則是依照實際救災情形將活動空間尺寸規劃出來，所

以在 2 月 8 日討論當中特別提到，原則上優先適用指導原則，在非不得

已的情形之下，符合危老重建計畫之建築物，且實車測試可以通達建築

基地的個案，如果有強化建築物本體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及避難逃生設

施設備的話，勉予同意規劃縮減後的救災活動空間。剛才處長所提 9 樓

設置等待救援空間之方案，目前 10 樓至 13 樓人員能不能順利逃到 9 樓

等待救援，其實是不能確定，所以這個臨時提案是有待商確。另待援空

間雖然增加等待救援時間，但是縮減後的活動空間(6 公尺×12 公尺)僅可

供 30 公尺雲梯消防車作業，且最高只能到 9 樓，至於 10 樓至 13 樓部

分，是 30 公尺雲梯車升梯也無法抵達的救援高度，必須靠 50 公尺雲梯

車才行，且如依建築相關法規 10 樓至 13 樓層仍有設置緊急進口之必

要，則無法排除火災發生時有民眾在緊急進口處等待救援的狀況，因

此，在尚未提出能符合救災需求的配套措施下，無法同意新增議題方案。 

二、依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區分 6 至 9 層、10 層以上，配置 30

公尺、50 公尺雲梯車，今天提案將樓層 6 至 13 層配置 6 乘 12 公尺空間

尺寸，配置 30 公尺雲梯消防車，再增加等待救援平臺等設施設備，因

為此提案一時變化太大易受質疑，建議採用 110 年 2 月 8 日通案處理原

則。 

三、有關消防搶救採個案認定方式，消防局執行有困難，依各分隊個案認定

將沒有標準，建築物地點不同、大小不同、各種救援方式，認定標準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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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致。 

四、本局消防技術審議委員會屬諮詢功能，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非該委員

會任務。 

五、為何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長寬尺寸如此規定，這是為了雲梯消防車能

確實接近建築物依建築相關規定所設置之緊急進口、其替代窗戶或開

口，且腳架伸展寬度會影響籃架及梯臂操作範圍及角度且車體有設計為

防止傾倒翻覆之限制功能，這也是考量籃架上救災人員的安全。 

林教授宜君： 

一、收先經查詢歷史案例，臺北市錢櫃 KTV 火警、華西街公寓火警、新北

市大囍市火警、新竹狹小巷弄火警、台中市潭子火警，在做風險管理來

看，只要一發生重大人員死傷就是司法案件，無論建管、消防或是市長

皆無法避免。應先從檢視歷史案件來看所提方案是否可行，針對高層建

築物、地下建築物、透天建築含違章部分。如要將中央指導原則修改放

寬，由地方政府先做，在看可行性，中央再修規定，這樣的順序是不對

的，這是中央政府應該完成的工作。如臺北市要放寬規定，應先統計全

市有多少老舊社區，建議先統計適用困難的建築物有幾棟，再探討這些

建築物如何搶救。 

二、都市計畫法法源在通盤檢討就有救災空間管理計畫，應先由母法，依都

市計畫規定檢討救災規劃，而不是先討論如何放寬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

間。 

三、除高層建築物以外，亦須探討地下建築消防救災，地下建築物同樣有救

災需求，既然方案在探討以增加設施設備來處理，其成本相對於建築銷

售相對為小，建議中央開放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的性能法規，由第三

方機構審查。 

四、如要放寬建築物，不是只有消防設備提升，還要配合防火避難設施，並

用軟體模擬加上實驗，由專業研究機構來做個案審查。 

六、依歷史重大火警案件發生後，有大量相關期刊論文，報紙網路等輿論將

重點都放在救災的即時性並強力攻擊，各項處理方案是否能滿足黃金救

災時間。 

七、各項方案建議要在軟體中模擬，因消防救災指導原則是中央都不願意修

訂法令的，因為涉及建商成本、土地成本、居民社群、社會抗爭，地方

政府如要做，除加強硬體，有性能審查制度及機構，則還要加上軟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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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機制。若校修訂法規要探討防救災空間的適用範圍，並由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探討人數、建築物用途、火災危險度、老舊社區、都更重建等特

性。 

九、新式消防車要多方評估，才能取得合適的消防車，除消防車也可找替代

設備。 

十、避難平臺與等待救援空間的差異為何，其成本考量部分，請建築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也提供意見。 

十一、從早期建築法規，到近期建築法規，目前內部已有增加設施設備，由

預防科把關，更要配合外部搶救科把關。 

十二、雲梯消防車於火警現場，架設腳架如無法安全設置，一有沉陷極易造

成車體翻覆，當即造成人員及財物損傷，請慎重考量現場救災人員需求。 

許建築師宗熙： 

一、有關消防輛救災活動空間是否可以做適度的調整?105 年在內政部開會

時，結論的第一點就講明了，這個是行政指導，不是法規命令，各地方

消防機關對審查需求必要修法的話，中央是尊重的。個人認為消防輛救

災活動空間可做適度調整，並非剛性規定。 

二、動線通路寬度建議維持 3.5 公尺；建築基地有道路截角要退縮，而動線

上的其他道路截角則是市政府的責任，救災動線要整體處理。 

三、本案問題在於救災空間，救災空間有分段，分為 5 層以下、6 至 9、10

層以上建築物，其法規來源是參考日本法規，日本是 100 尺為限，100

尺是 30 公尺，當時有 10 層以上、10 層以下的問題，30 公尺以下是外

部可搶救範圍，所以建築物不可超過 10 層以上，超過 10 層要另外處理，

1970 年代當時雲梯消防車可達 30 公尺，10 層以上建築物須設置緊急昇

降機、自動灑水及排煙，樓梯也要增加，特別安全梯則是 13 層以上要

設置。當時的觀點是因為雲梯車只能救到 30 公尺，所以 30 公尺以上建

築物，要有自救的管道，就是緊急昇降機，非從外部救援，而是從內部

救援。建築法規未要求人員到達等待救援空間待救，避難是建築的責

任，搶救是消防的責任，所以要有樓梯走道防火區劃及相關設備等，這

是建築規劃的精神，讓人員可以順利避難，所以為何防排煙要規定在建

築物裡面，因為這些都與避難有關，建築物讓它燒不起來，有防火構造，

有不然材料，然後有防火區劃，萬一發生火災，讓火勢侷限在一部份區

域內，讓其他非起火區域都有逃生避難通路，避難距離限制在 3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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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公尺以內，逃生到樓梯，樓梯採安全梯、特別安全梯設置，有排煙室，

再有緊急昇降機配合。日本的法規，10 樓以上設置緊急昇降機後，就不

用外部的緊急進口，因為是從內部救援，不用從外面救。 

三、經過多年討論，指導原則就在 10 層以上至 15 層建築物要設置 8 乘 20

公尺救災活動空間，雲梯消防車分 30 公尺、50 公尺、70 公尺配置於消

防隊，所以現在的法規是 10 層以下要做緊急進口，配置雲梯消防車從

外部救援。而為何消防單位會保守要求，因為當年台北市萬年大樓火警

事件，緊急昇降機未達功效，原因在於無完整防火區劃。近年相關防火

避難法規精進，設備設施功能提升，希望緊急昇降機在救災方面有所幫

助，反過來說，如緊急昇降機對於受困人員搶救確實有幫助，那外部救

援空間部分，是否就可以調整。 

四、50 公尺雲梯消防車，作業時腳架伸展最大範圍是 8 公尺，但並非一定要

伸展到 8 公尺才能作業，這是在於救災活動空間寬度的問題。我不知道

你現在碰到的是寬度的問題還是長度的問題，都有？營建署研商會議實

不是預防組，而是搶救組人員與會，就根據車輛大小訂出救災空間尺

寸，我們建築人要去挑戰救災空間大小，我們還不敢去挑戰，但在適用

上應該還是可以調整，因為 50 公尺雲梯車就可以救到 15 層樓，高層建

築物是建築物高度 50 公尺以上或 16 層樓以上，15 層以下部分 50 公尺

雲梯車就可以救到。若要縮減活動空間尺寸，則只能加強建築物內部自

救的部分，包括安全梯、特別安全梯、避難設施、自動灑水設備、自動

排煙設備，因此個人覺得，15 層以下樓層也比照高層建築物的設施設備

標準，可以提升建築物內部自救功能。 

五、近期火災案例都是老舊平房或四、五樓建築物，高層建築物消防逃生設

備標準較高，而去年 KTV 火警，是因消防設備系統關閉，喪失建築物

內部自救能力。因此建築物外部空間個基地條件皆不同，但卻可以提升

建築物內部自救部分。至於外部搶救部分，只能會辦到搶救科，並由實

際執行搶救任務之消防隊依救災專業判斷，個案處理。 

六、至於消防隊到建築物的動線部分，應由消防隊判斷。 

七、30 公尺雲梯消防車的腳架最大伸展距離是 6.5 公尺、最小是 3.3 公尺有

一定調整尺度；50 公尺雲梯消防車的腳架最大伸展距離是 8.5 公尺、最

小是 3.5 公尺；70 公尺雲梯消防車的腳架最大伸展距離是 7.6 公尺、最

小是 5 公尺；車輛尺寸寬度都是 2.5 公尺；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是否



 6

可爭取一個範圍，訂出最大到最小範圍，非固定尺寸。 

八、假如道路寬度為 6 公尺，則消防車輛配置在道路，惟腳架伸展寬度不足

8 公尺部分，就要由消防搶救人員依個案救災需求，考量腳架是否得以

折減其伸展寬度。 

九、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並無性能審查法令依據，如要辦理性能審查，就

是要突破法規，應有中央法令。 

十、「因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之訂定，並無法令依據。故在適用上

應有容許調整的空間，建議消防單位搶救人員協助思考在容許建築之特

殊基地條件下，當救災搶救空間不足時，是否有雲梯車以外之搶救方式

及必要條件（辦法）。 

十一、「建管機關可比照建築法 77 條之 1 的立法精神，針對老舊社區就地整

建之危老建築物，因既有基地條件適用「劃設消防救災所需空間」確有

困難者，令其強化建築物自救功能，其項目、內容及方式等事項辦法。

（例 110 年 2 月 8 日討論事項案由三之內容等），由主管建築機關另定

之」。再搭配意見十基地條件受限時，消防單位以雲梯車搶救確有困難

者應有與現行規定同等搶救效能之搶救辦法。 

台北市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一、本會會員反映，主要的問題在於台北市現況都市計畫街道，8 米算好的，

6 米甚至是 4、5 米的也有，計畫道路寬度不足。老舊房屋改建以防災的

角度一定會更好，包含耐震、防火，但遇到的問題是基地面臨道路寬度

不足，若基地面寬也不足的話，等同基地無法建築超過 5 層建築物，而

該行政指導在地方政府實施，其法令位階太低，建議訂定自治法規，或

是自治條例，經過充分討論才能據以執行。從消防搶救角度，雲梯車高

度、車體及腳架尺寸，來看待土地開發，會引起同業的質疑，這樣的規

定沒有太大的法令依據。 

二、內政部會議記錄有提到該行政指導是請各地方政府基於職權來執行，包

含停車位劃設、標線標誌劃設、道路設計改善、號誌及電信電力設備設

置地點及移除，包含都市計畫細部計畫變更及通盤檢討等，有很多都市

在都市規劃中去執行的事情，那今天如果需要一個防救災的雲梯搶救空

間，從民眾的角度來看，應該是政府要做好的事。那要從基地內要求，

那它其實是防火避難的角度看建築物內部的自救。營建署也提到，目前

這種依據不同樓層不同規模，都有相關要求。我們希望消防車輛救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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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空間要求，要重新討論，非得依照內政部指導來執行不可，否則台北

市不只危老案件，包含一般改建案在狹小巷道內，只要道路寬度不足也

都會設置困難，也感謝建築處能討論，有關更專業的細節，我們不建議

用性能式審查，要委託專家學者評估再去審認，此方式對於時效性及明

確性都不理想。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一、本議題對地方政府是兩難，內政部是頒一個行政指導，以往案件都在都

審、都更，包含建照核發後，在消防設備審查中併案依指導原則規定審

查，也執行一段時間了，依公會立場我們期盼將其法制化，在法制化過

程中就有討論，可看看各單位不同意見。 

二、也可以從營建署那邊瞭解一下，目前這些年來，就我個人感覺，事實上

會發生嚴重災害者，相信數據調查出來，都是舊有建築物，新的建築物

包含建築技術規則，各類消防安全設備都訂了相當高的標準。 

三、近年公寓大廈條例施行及建管處推動的室內裝修審查，依現行制度，反

而是新建建築物在硬體部分有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設備提升外，在軟體

部分，包含監督、室內裝修審查是很清楚的，舉 KTV 案例不是一個很

好的例子，因為它是內部管理人為疏失，並非外部搶救問題。 

四、雲梯消防車輛腳架不是必然要完全伸展，指導原則的救災活動空間是伸

展及使用尺寸，依目前科技設備來說，是否仍需要這個尺寸，要找消防

署或消防局檢討；音的雲梯消防車在全世界是否有新款式，可達到相同

救災功能，但所需尺寸較小的，建議經議會同意辦理採購。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一、受限狹小巷道基地先天條件不足，會影響到救災活動空間配置。 

二、火災救災任務分秒必爭，是不是增設先進的消防設備， 

三、請設計單位針對防火建材、防燃材料、防火避難等設計及採用。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規劃科： 

一、有關公會所提由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及細部計畫變更中考量防災功能部

分，一般建築物高度及容積都與道路寬度結合，現在遭遇到的問題是針

對危老案件，因其是用容積獎勵而遇到這樣的狀況，而這些案件數量到

底有多少件，如果要依照這些個案考量拓寬道路不足部分，會影響到私

人的產權，所以如果因為個案問題而去整個拓寬道路則是一個龐大的議

題，建議從危老個案討論，比如說案量，畢竟全市道路拓寬也是需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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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就近期來看是否可以就危老案件數量做討論。 

 

議題一：因應現行中央容積獎勵，致建物設計樓層提高，消防車輛救災動線、空

間是否得予適度調整議題，提請討論。 

結  論：專家學者及公會團體意見請本府各單位參酌。 

 

議題二：國內外是否有更具空間彈性之雲梯消防車，或最新消防科技、裝備、機

具、載具以因應狹小巷道消防救災任務議題，提請討論。 

結  論：專家學者及公會團體意見請本府各單位參酌。 

 

議題三：劃設消防車輛救災空間有困難之案件通案處理方式，是否有增設消防設

備或增設救災專用梯、專用昇降、緩降設備之可行性議題： 

一、增設消防設備或增設救災專用梯、專用昇降、緩降設備。 

二、於部分樓層設置等待救援空間或戶外平臺。 

三、強制設置屋頂避難平臺。 

四、增設戶外昇降設備取代雲梯消防車功能。 

五、由專業團體評估消防救災可行性。 

結  論：「110 年 2 月 8 日研商「建造執照涉及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事宜」

會議紀錄」，經過專家學者及各公會團體提供意見並詳細討論後： 

  一、建造執照涉及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依內政部指導原則劃設，如都市

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計畫案件，其劃設雲梯消防車救災活動空間確有困

難者，可依 110 年 2 月 8 日會議紀錄之「危老新建建築物建築基地面臨狹

小巷道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困難之處理」，建築物強化本體消防安

全設備、防火及避難逃生設施，方可以縮減救災活動空間尺寸。 

  二、若仍無法依前開處理原則劃設，由起造人提出方案，以個案審查方式辦理。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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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研商「建造執照涉及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

空間事宜」會議紀錄 
壹、時  間：110 年 2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  點：市政大樓 2 樓南區建管處 203 圖書室 

參、主持人：羅總工程司文明                              記錄：沈明德 

肆、主席致詞 

伍、業務報告： 

查內政部發布訂定之「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範消

防車輛救災之相關規定。該原則規範之消防車輛救災所需空間，係以建物

樓層分為五層以下、六至九層、十層以上之規模應留設不同之消防車輛救

災活動空間(以下簡稱救災空間)。 

惟本市 6 公尺以下道路甚多，倘類此基地因條件不足以於基地內檢討

救災空間，亦受限道路寬度無法劃設，則建物層數必須限縮以符合規定，

將產生無法完全使用容積致土地無法有效利用問題，爰召開此會議。 

陸、討論事項 

 

案由一：因應現行中央容積獎勵，致建物設計樓層提高，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劃

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範之消防車輛救災動線、空間是

否得予適度調整。 

結  論：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係經內政部(營建署)召集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研

商後，提出合理操作空間之尺寸，惟如對該尺寸縮減，則勢必增加操作時

間，將影響救災之進行，而火場救災分秒必爭，如非必要不建議縮減尺寸，

如需縮減尺寸，至少要配套如由建築物設置或提升相關消防設備、防火及

逃生避難設施等，以增加受困火場人員待救時間。 

 

案由二：國內外是否有更具空間彈性之雲梯消防車，或最新消防科技、裝備、機

具、載具，請消防局說明。 

結  論：經消防局說明，雲梯消防車相關等設備及載具係採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採

購，由廠商提出相關商品及價格爭取合約，廠商皆可引進國內外最新設

備增加競爭力。 

 

案由三：劃設消防車輛救災空間有困難之案件通案處理方式，是否有增設消防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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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或增設救災專用梯、專用昇降、緩降設備之可行性。 

結  論：新建建築物符合本市危老重建計畫可納入「危老新建建築物建築基地面

臨狹小巷道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困難之處理」，如危老新建建築物

其建築物主動、輔助消防設施及救災活動空間仍須依樓層檢討並符合下列

條件者，且經雲梯消防車實車測試可順利通往至建築基地，方可以縮減後

之救災活動空間規劃： 

（一）10 層樓以上建築物，可規劃寬 8 公尺、長 15 公尺以上縮減之救災

活動空間，因雲梯車操作受限且需較長的作業時間，建築物須強化

之項目如下： 

1、設置兩座直通樓梯(至少一座為特別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 

2、設置緊急昇降機。 

3、全棟內部裝修皆須為耐燃材料，並使用防火門。 

4、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全棟自動撒水設備及消防

搶救上之必要設備(連結送水管、消防專用蓄水池、排煙設備、緊

急電源插座)。 

（二）6 層樓以上未達 10 層樓建築物，可規劃寬 6 公尺、長 12 公尺以上

縮減之救災活動空間，因雲梯車操作受限且需較長的作業時間，建

築物須強化之項目如下： 

1、設置兩座直通樓梯(至少一座為特別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 

2、全棟內部裝修皆須為耐燃材料，並使用防火門。 

3、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全棟自動撒水設備及消防

搶救上之必要設備(連結送水管、消防專用蓄水池、排煙設備)。 

 

案由四：消防車輛搶救所需通路，配合繪設紅線機制，請交工處提供建議。 

結  論：為利狹小巷道消防救災需求，請交工處比照「臺北市政府消防車輛救災

活動空間改善計畫」及「臺北市政府消防通道劃設及管理標準作業程序」

規定，配合依消防局規劃之圖說施工。另請交工處提供標線型人行道劃設

原則，做為後續規劃危老建築基地消防救災車輛動線道路之參考。 

 

案由五：市長室晨會已裁示建造執照核發前應完成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之審

查，相關會辦議題討論： 

（一）會辦機制及應附文件討論。（如：另行繪製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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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圖說） 

（二）已完成都市設計審議、都市更新審議案件免再會辦。 

（三）已會辦完成案件，因圖說變更應重行會辦之處理原則： 

1、涉及樓層高度增加。 

2、涉及救災空間更改。 

結  論： 

（一）建造執照核發前應完成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之審查，至少試辦 6

個月。 

（二）已完成都市設計審議、都市更新審議案件免再會辦。 

（三）已會辦完成案件，因圖說變更涉及建築物樓層高度增加或救災活動

空間變更應重行會辦，若變更部分未涉及建築物緊急進口、替代窗

戶或開口位置且未變更救災活動空間之規劃，可免再會辦，並由本

處修訂「臺北市政府建築執照(變更設計)免會辦權責單位條件一覽

表」。 

（四）消防設備審查及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會辦事宜因涉及消防局不同

科室，有關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會辦應由建築師填列會辦表單，

並檢附所需附件後會辦審查，本案併同修正「臺北市政府建築執照

(變更設計)會辦審查表」（如附件）。 

（五）變更使用執照申請案可由申請人檢附已掛件申請表影本，逕行向消

防局申請消防設備、消防防護計畫審查。 

 

案由六：新建建築物符合本市危老重建計畫，其消防車輛救災動線尺寸縮減及道

路截角退縮議題。 

結  論： 

（一）修改消防車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部分規定，縮減道路寬度尺寸規定

如下： 

1、供救助 5 層以下建築物消防車輛通行之道路或通路，如新建建築物

全棟增設自動撒水設備、消防專用蓄水池及連結送水管，並規劃救

災活動所需空間淨寬度(4.1 公尺)，前述道路或通路可放寬為「至

少應保持 2.5 公尺以上之淨寬，及 4.5 公尺以上之淨高，且須經水

箱消防車實車測試可順利通行至建築基地」。 

2、供救助 6 層以上建築物消防車輛通行之道路或通路，其新建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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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輔助消防設施及救災活動空間仍須依樓層檢討並符合前述案

由三之結論事項者，前述道路或通路可放寬為「至少應保持 3.5 公

尺以上之淨寬，及 4.5 公尺以上之淨高，且須經雲梯消防車實車測

試可順利通行至建築基地」。 

（二）有關從消防分隊至個別建築基地之消防車輛救災動線，該路線存在

未退縮足夠之道路截角，影響消防車輛通行一節，其道路截角未退

縮多屬既有建築物，係都市街廓歷史發展之結果，難以歸責於個別

建築物起造人，宜由本府各局處依內政部所頒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

動空間指導原則，依所附權責分工表規定處理。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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